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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

教調

0031 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1.各縣市教育主管機關完成訂定國中資優資源班班級人數上限規定。 

2.各縣市教育主管機關督促所屬各校編足每班 3 位教師人數。 

3.教育部要求各縣市府通盤檢討各校資優資源班人力配置情形，規劃提升國中分散式資優資源

班合格資賦優異教師比率等相關改進措施，該部並將之列入對地方政府特殊教育行政績效評鑑

及統合視導之重點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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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查。 

 


